
大埔县殡仪馆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政府免费提供范围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价格管
理方式

1 遗体接运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使用普

通殡葬专用车，将遗体从指定地

点接收并运送到殡葬服务机构，

含车辆及工具消毒、接运人员基

本防护、遗体搬运、卫生包扎和

装尸袋(基本型)使用等基本服

务，路桥通行费据实收取。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遗体接运(普通殡葬专用车)350

元（以350元/具计，实行经费包干）。

元/具·公里

城区内180元/具；

农村、跨市（县）

3.5元/具·公里（

每具收费不低于

120元，以来回距

离计算）。

政府指导
价

2 遗体消毒

根据《遗体保存服务规范》等民

政行业标准对遗体表面进行消

毒及清洗处理。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遗体消毒60元。
元/具 60元/具

3 遗体存放

根据《遗体保存服务规范》等民

政行业标准提供遗体冷冻(藏)

或药物防腐等保存服务。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遗体存放(不超过3天)300元，每

天100元。

元/具·天 100元/具·天

4 遗体告别

根据《遗体告别服务规范》等民

政行业标准，使用基准型（小）

告别厅开展遗体告别服务。基准

型（小）告别厅应不小于20平方

米，可保障20人左右举行告别仪

式，配备司仪、两个固定绢花圈

，瞻仰棺、音响、饮水设备、环

境清理。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遗体告别厅租用(小告别厅)200

元。

元/间·次 200元/间·次

5 遗体火化

根据《遗体火化服务规范》等民

政行业标准使用普通火化炉或

拣灰炉提供的遗体(含已出具死

亡证明的死婴)火化服务，包含

炉膛清理、入炉火化、骨灰收殓

、装盒(盅)等。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遗体火化(普通火化炉)215元（选

择捡灰炉的，扣除免除金额后的费用由丧

属自付）。

元/具

215元/具

（选择捡灰炉880

元/具，大埔户籍

可减免215元）

6 骨灰寄存

根据《骨灰寄存服务规范》等民

政行业标准，提供的骨灰寄存服

务，寄存在殡仪馆内的骨灰楼或

骨灰堂，包含骨灰收存、格位清

理、登记及管理费。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骨灰寄存6年(大埔县殡仪馆骨灰

楼)420元。

元/格位·年 70元/格位·年

7
基准型骨

灰盒（盅）

提供基准型（简易）骨灰装置用

具。

凡死亡后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

籍居民，骨灰盒(盅)(简易标准型):180元

（选择其他骨灰盒的，扣除免除金额后的

费用由丧属自付）。

元/个 180元/个

收费依据：
1.大埔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重新核定殡葬服务收费的通知》（埔发改〔2018〕203号）；
2.大埔县民政局 大埔县财政局《关于修订完善大埔县免除户籍人口殡葬基本服务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埔民字〔2025〕11号）；
3.梅州市民政局、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梅州市财政局、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梅州市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和<梅州市殡
葬非基本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梅市民字〔2025〕9号)。
说明：如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上述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正处于调整阶段，过渡期间执行原收费标准。



大埔县殡仪馆殡葬非基本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说 明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价格管
理方式

1 遗体更衣
应丧属要求为遗体进行更换衣

物的服务。

不含更换的衣物，更换的衣物丧属可自

带或在殡葬服务机构购买。
元/具 180元/次

市场调

节价

2 遗体化妆
应丧属要求为遗体的面容、形

体进行修饰和美化。

根据遗体状况、化妆用品、化妆师技术

等级等确定收费标准。
元/具

180元/次。

3 遗体整形

应丧属要求为破损、异常遗体

提供缝合、修复、重塑、假肢

安装、假发安装及相关整容、

整形服务。

根据遗体异常、破损情况以及修复材料

、修复工艺等确定收费标准。
元/具

1.提供轻度挫裂

缝合、修复300元

；

2.提供中度破损

遗体缝合、修复

800元。

4
特殊遗体

处理

按规定对存在传染病、腐变等

遗体开展辨认、送检等火化前

的特殊处理。

根据特殊遗体类型以及特殊处理需要的

材料、设备、技术处理等确定收费标准

。

元/次

1.遗体辨认30元

/次；

2.送检（协助尸

检）150元/次；

3.特殊遗体的收

殓500元/次、包扎

（含尸袋）230元/

次、消毒220元/

次。

5
特需焚化

服务

按规定提供遗骸、死胎、引产

物、残肢等特殊火化服务，以

及应丧属要求提供遗物或其他

物品等焚烧。

根据处理物的分类、重量、数量等确定

收费标准。
元/批

1.遗骸、死胎、

引产物、残肢等特

殊火化服务，每项

收费100元/具；

2.遗物或其他物

品（衣物品、民俗

物品）处理140元/

批。

6
特需告别

服务

超出基准型告别厅服务内容，

应丧属要求租用更大面积或容

纳更多人数的告别厅等，按小

时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

。

配备司仪、两个固定绢花圈，瞻仰棺、

音响、饮水设备、环境清理等。 元/小时

1.租用中型告别

厅（150平方米）

780元/小时；

2.租用大型告别

厅（206平方米）

980元/小时。

7 守灵服务

应丧属要求租用守灵厅进行守

灵，按小时计费，不足1小时按

1小时计。

提供休息室、饮水设备、音响等基础服

务。含守灵厅环境清理。
元/小时

1.租用守灵厅（2

9平方米）30元/

小时；

2.租用守灵厅（7

4平方米）35元/

小时。



市场调

节价

8
遗体境内

特需运输

应丧属要求，经行业主管部门

同意，提供遗体境内跨区域运

输或运输前往境内指定地点。

根据车辆类型、路程等确定收费标准，

含遗体搬运服务。
元/具·次

按3.5元/公里收

费，另外据实收

取过路、过桥费

用，运输途中冷

藏防腐费500元/

具。

9
遗体跨境

特需运输

应丧属要求，按规定提供遗体

跨境运输、检验检疫协办、遗

体装殓、遗体封存、包装箱制

作、国际间转运棺柩、机场运

输等服务。

根据卫生处理要求、协办项目、棺柩种

类、包装箱种类等确定收费标准。
元/具·次

按实际产生费

用收取。

10
特需礼仪

服务

应丧属要求，提供特需的殡葬

礼仪服务。如守灵仪式、护灵

仪式、安葬仪式、乐器演奏等

。

根据提供的特需礼仪服务类型确定收费

标准。
元/次

1. 拜祭先人（骨

灰）（含提供拜祭

台及卫生清洁）40

元/次；

2. 入殓仪式（含

抬送遗体、封棺及

卫生清洁等）280

元/次；

3. 仪式主持服

务（按家属要求提

供民俗仪式主持

服务）260元/次；

4. 特时加收（按

当地民俗和家属

要求赶赴出殡时

辰）200元/次（晚

上8时至次日早上

7时）；

5. 尊体洗礼仪

式（普通遗体清洗

230元，特殊遗体

清洗680元）；

6. 护灵仪式（2

人380元、4人680

元、6人980元）。

11
特需设施

设备租赁

应丧属要求提供特需的吊唁设

施设备租赁，并提供配套的相

关服务。如祭台、影视设备、

演奏设备、造型灯饰、造型布

艺租赁等。

根据提供的特需礼仪服务类型，材质、

工艺等确定收费标准。

元/次或

元/天

1.移动冰棺租用

130元/天（不足1

天按1天计算）；

2.电子显示屏设

备租赁230元/次；

3.造型灯饰租赁

150元/次；

4.绢花台租赁/

次（A型180元、B

型280元）；

5.造型布艺租赁

380元/次。



市场调

节价

12

殡葬用品

(禁止销

售/租赁

冥币纸钱

、纸

扎实物等

封建迷信

殡葬用品

)

寿衣类殡葬用品：含寿衣、寿

帽、寿鞋袜、寿被/毯、红/白

布、枕头/巾等销售。

销售殡葬用品按进销差价率合理确定收

费标准。
元/个·次

（此项业务暂未

开展）

装饰类殡葬用品：含鲜花、绢

花、花圈、挽联、抵幛、横幅

、门额、遗像、灵位牌、佩戴

白花、佩戴臂章、斋果等祭祀

用品的销售（租用）。

1.销售纸质花圈

62元/个；

2.租赁绢花花圈

20元/个。

（含写挽联）

容器类殡葬用品：含骨灰容器(

含必要的刻字服务)、火化环保

纸棺等销售。

1.环保纸棺（20

10mm*560mm*

450mm）558元/副

；

2.环保纸棺（20

10mm*520mm*400m

m）480元/副；

3.基督十字坛

骨灰盒198元/个；

4.八仙聚宝坛

骨灰盒198元/个；

5.松鹤长寿坛

骨灰盒198元/个；

6.般若心经坛

骨灰盒198元/个；

7.鎏金般若坛

骨灰盒360元/个；

8.鹿鹤呈祥骨

灰盒360元/个；

9.龙凤福寿坛

骨灰盒490元/个。

收费依据：

梅州市民政局、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梅州市财政局、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梅州市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和<梅州市殡葬

非基本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梅市民字〔2025〕9号)。

说明：殡葬非基本服务项目为市场调节价，实行明码标价，按照丧属自愿选择原则、据实收费。倡导厚养薄葬、文明节俭办丧。

投诉电话：政府热线12345 大埔县民政局电话：0753-5525479 大埔县市场监管局电话：12315 、0753-5557315



殡葬服务流程

信息登记 ：
工作人员在线登记基本信息，按约定时间派遗体接运车。

遗体接运 ：
1、工作人员现场核对死者遗体身份，查验死亡证明等证件，检验遗体状况。 
2、工作人员填写《遗体接运单》。
3、亲属(委托人)签名确认。

遗体冷藏 ：
1、工作人员持《遗体接运单》核对死者遗体身份，查验死亡证明，检验遗体状况，办理入库登记。
2、工作人员派发《惠民殡葬政策告知书》并与亲属(委托人)签订《殡仪服务协议书》及《遗体冷藏保管协议书》。
3、亲属(委托人)签名确认。

业务治谈及办理 ：
1、亲属(委托人)需提交死亡证明、逝者户口本原件、逝者身份证原件、亲属(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村委/社区开具的骨灰领取承诺书等相关材料办理火化手续。
2、亲属(委托人)自愿选择殡仪服务项目和自愿选购丧葬用品。
3、填写《服务项目收费确认表》或《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确定表（委托书）》、《殡葬基本服务费免除申请表》。
4、亲属(委托人)签名确认。
5、亲属(委托人)对服务项目收费无异议后，进行费用结算，工作人员开具项目清单及发票。
6、工作人员开具《火化确认单》、《领灰单》，由亲属(委托人)把《火化确认单》交给火化工作人员。

遗体火化：
1、工作人员核对《火化确认单》并确认死者遗体身份。
2、火化前，亲属(委托人)确认遗体并签名。
3、火化完成后，亲属(委托人)持《领灰单》领取骨灰。
4、工作人员开具《遗体火化证明》。

骨灰寄存：
1、工作人员填写骨灰寄存卡，办理骨灰寄存手续。
2、工作人员与亲属(委托人)签订《骨灰寄存服务协议》并发放骨灰寄存证。



办事指南

机构名称:大埔县殡仪馆
联系电话:0753-5533504
地       址: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河腰村下戈子
交通提示:建议使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导航软件搜索“大埔县殡仪馆”获取准确的驾车或乘车路线。

第一步:办理死亡证明
在联系殡仪馆之前，须办理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在医院去世:由该医疗机构开具。
在家中死亡:前往当地医疗机构开具。
非正常死亡:由公安部门出具。
所需材料:逝者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亲属（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

第二步:联系殡仪馆接运遗体
1.办理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后，可拨打大埔县殡仪馆24小时服务电话：0753-5533504。
2.告知工作人员逝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接运地址，亲属（委托人）的姓名、联系方式，预约遗体接运时间。
3.殡葬专用车到达后，工作人员会核对信息并办理交接，将遗体接运至殡仪馆。

第三步:抵达殡仪馆办理手续
到达大埔县殡仪馆业务大厅后，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办理火化事宜。
遗体火化所需证件与材料：
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原件（殡仪馆将收取第四联）。
2.逝者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亲属（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3.大埔县户籍居民须提供户籍所在村委/社区开具的《骨灰领取承诺书》。

注意事项
惠民政策:根据大埔县民政局、大埔县财政局《关于修订完善大埔县免除户籍人口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埔民字〔2025〕11号）文件，凡死亡后遗体
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除七项殡葬基本服务费用，每宗最高免除1725元。
温馨提示:
       大埔县殡仪馆不强制任何服务项目消费，亲属(委托人)自愿选择殡仪服务项目和自愿选购丧葬用品。
       为避免群众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请不要相信社会上所谓中介、仵工等社会人员。办理治丧手续必须由亲属到殡仪馆业务室办理。殡仪馆不提供相关民俗仪式服
务（例如办三牲、香烛纸宝等），如治丧亲属聘请社会人员办理丧事一条龙服务，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与大埔县殡仪馆无关。

殡葬机构地址：大埔县湖寮镇河腰村下戈子 联系电话：0753-5533504

投诉电话：政府热线12345                            大埔县民政局电话：0753-5525479                            大埔县市场监管局电话：12315 、 0753-5557315


